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教研活动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教研室是按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教学基层组织，其主要任务

是按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工作，开展教学研究、科研工作，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学校为各教研室提供经费支持教研

活动。为规范教研活动经费的管理与使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充分发挥教研室在教学运行过程的管理职能，结合我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研室主要职责 

教研室应按制订的“教研室工作计划”，组织集体备课、

公开教学、政治与业务学习；开展教学研究、科研活动；定期

组织检查和测评教师的教学进程和教学状况；定期召开教研室

工作会议，总结并交流教学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及时

研究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教研活动经费使用范围 

1. 教研室需要的在线学习教学网站付费，试题库建设费，

购买教具、学术期刊、教辅资料等纸质和电子产品。 

2. 本教研室工作会议会务费。 

3. 本教研室集体备课、课件等教学资源共享。 

4．本教研室的示范课、学术交流讲座。 

5．参加本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和科研活动。 

6．本教研室集体外出考察、参观、培训、学习等。 

7.为增强教师凝聚力组织的其他与教学相关的集体活动。 



三、教研活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1.严格执行《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管理办法》等财

务制度。 

2．教务处负责核算学校年度教研活动经费。 

3.教研活动经费按学校规定的人均标准发放。 

4．各系部（中心）造册并由部门负责人初审、教务处复

核、分管校长审核、校长审批后领取教研活动经费。 

5.教研室主任负责任本教研室的教研活动经费管理和使

用。 

6.每个教研室应设立教研活动经费收支明细账本，账目要

规范。 

7．费用的支出要符合学校的规定，不得超出经费使用范

围，不得超出拨付金额。 

8.教研活动经费不得私自全额发给教师。 

四、检查和考核 

1.教务处和各部门负责检查教研活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情况。如发现违规行为，按学校有关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2.教研室主任应定期向全体成员公布账目，通报教研活动

经费的使用情况，接受教师的监督。 

3.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各教研室将本学年度的教研室活动

总结及活动经费账目开支情况上报所在教学系部进行通报，系

部审核后上报教务处存档。 

五、其他 



本办法实施解释权归教务处。 


